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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品规管是现代各国治理的核心问题。随着广州市政厅在 1921 年成立，药品问题也被列入当

地卫生部门的一个政策议程。为何和如何现代思维的规管者强加原来没有规制传统的广州市场？以一个历

史工作者从 21 世纪初回望，国府的各种措施在多大程度上可算是“失去的选项＂？本文尝试追溯广州药品

规管的政策过程，并考察卫生部门企图建立官僚自主性的意志及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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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让人民吃到有效和安全的药，是否过高的奢望？可不可以让所有患者都吃得起药，吃

得到药，而且吃得及时、放心、见效？换句话说，药品有否可能突破金钱买卖的限制，对一

切有需要的人全面开放充分供应，成为人人伸手可及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当前大

陆社会贫富悬殊，治理混沌不堪，普通老百姓早把“病不起”一语挂在嘴边；即使有钱买药

的患者听多了各种荒唐的弊案，也担心自己吃进肚子里的是否伪药劣药。
1 不少学者慨叹中

共当局迷信经济增长，丧失了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导致医疗卫生弊端重重，不经意中皆有

“抚今追昔，能无黯然”的伤怀；于是，毛泽东时代的医药卫生服务被誉为“非常成功的典

范”，自然可以理解。
2  

以上的假设，实际上隐含了一个理论预设：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愈大，愈能够保

障公共服务的提供。毛泽东时代则被视为全能国家的典范，至少在医药卫生服务的提供上，

似乎毫可挑剔。现在一些专门研究药品问题的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就是因为停留在毛泽东

时代国家无所不能的印象，遂以为今天使无数民众愤慨不已的药品问题，都是开放改革时期

随着市场化而来的新现象。
3  

据我的研究发现，上述的理解流于简单化，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时代在药品规管

                                                 
1 近年中国大量药物还处于尚无“国家标准”的认证空白中，哪管有关职能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正不遗余力

地倡导要在这片处女地上尽快实施标准化管理，但在已经建立了“国家标准”的市场领域，依旧在不断

爆发质量安全危机，而2006年齐齐哈尔制药二厂假药案，出错的关键就是在于政府规管的无能，以致假

药也可以取得“国家标准”流入市面，导致多人毙命举国哗然；参阅毕舸，〈“国药准字＂假药与“牙

防组怪胎＂〉，《燕赵都市报》，2006年5月15日，http://www.yzdsb.com.cn 
2  政治学者王绍光在剖析中国的公共卫生危机时，就概叹“中国曾经被看作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现在

却经常出现人民“病不起”的现象，认为“陷入这般田地，实在令人感到极度悲哀”。这种美化过去以

抨击现状的观点，在当前中国研究界相当普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Tony Saich新着《在过渡期的中国

提供公共物品》，就是持相同的见解。参阅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安邦之道：国

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北京：三联书店，2007），页298、326。Tony Saich, Providing Public Goods in 
Transitional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71-126. 

3 Lu Xiaobo, “Beyond Developmental State: Food and Drug Safety and the Rise of Regulatory State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New York, March 27, 2003. 刘
鹏，〈混合型监管：当代中国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分析〉，《公共管理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第5卷，页114-151。 



 

上的能效，其实充满着各种混乱和错谬的弊端。
4 我现在撰写的专著《广州药物规管九十年

（1921–2011）》一书，就是要叙述这样一个有趣而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为了更好地掌握

我的研究课题，我决定改换思路，追溯国民政府的药物规管发展。当然，在中共当局眼中，

国民党的施政经验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但是，中共的药物规管是否真的与过去一切完全断裂

呢？在多大程度上还要继承过去的经验？或者说，国府的各种措施是否已经变成“失去的选

项”（lost alternatives）？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篇论文，不是民国时期广州制药行业的全史，
5 因为牵涉问题太大，

需另作论述；以下的内容，仅能就药品规管的一些细节处稍作考察，管窥蠡测。之所以挑选

广州这个地方作为考察对象，不仅仅因为我现在任职中山大学，能够充分利用城内省、市、

区各间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数据，不仅仅因为广州是制药名城，行业传统悠久，迄今仍是少数

还能留在城中发展良好的其中一门大产业，它的许多历史经验作为典型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还因为广州在民国时期经历政权更迭，自 1921 年广州市政厅专门整治药政以来，经历了由

中央政府过渡到地方政府的变化，这在某程度上见证着卫生企图保持官僚自主性

（bureaucratic autonomy）的意志及其限制。 

 

二、市政厅成立与现代化理想 

 

回顾历史，广州的药品市场早在明清时期已经非常发达，市内医药行业已形成南北、

西土、蔘茸、熟药、药片、樽头、草药、生药八个自然行业，名店多不胜数，除最老牌号陈

李济（1600 年创立）外，还有何明胜创于 1651 年，黄中璜创于 1662 年，创于 18、19 世纪

至中共建国后合营时还存在的老字号有：保滋堂（1713 年）、敬修堂（1790 年）、瑞草堂

（1828 年）、刘贻斋（1830 年）、橘花仙馆（1838 年）、歧生堂（1875 年）、迁善堂（1878

年）、佐寿堂（1880 年）、李众胜堂（1896 年）、潘人和（1897 年）、两仪轩（1899 年），

集兰堂、梁财信、卢畅修、歧寿堂等均创于 19 世纪，善德堂、邹家园、罗广济等创于 1900

年。
6  

药品虽然珍贵而且利润绝佳，但跟盐、铁、茶、酒等商品相比，中国并无全面控制药

品生产销售流程的治理传统，在药市上与民争利更是从来没有。被视为传统王朝法制集大成

的大清刑律，与药政相关的条款非常简单，仅是说“知情而卖毒药者，与毒杀犯人同罪。”

在性质上说，这只是事后惩治的性质，而药物规管基本上被划为公安警政的专责事务。光绪

三十二年（1906），广东巡警总局内设卫生科，卫生科虽非省级卫生行政机构，但也是省内

                                                 
4 黎汉基，〈扶持与打压之间――广州新药业的曲折发展（1949–1954）〉，”九十年来家国：1919‧1949

‧2009」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2009年12月10日至11日。 
5  中国涉及医药产品的行业，其分类的名目比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在清代，广州医药行业已形成南北、西

土、蔘茸、熟药、药片、樽头、草药、生药八个自然行业；而随着西洋药品和原料的输入，单是制药部

分，又可分为新药、新成药、中成药、敷料四个自然行业。然而，这些行业界限在现实上不很清晰，例

如中成药店在专卖丸、散、膏、丹之余，往往也兼营药材买卖；新药制造厂不只经常同时制造西成药和

原料药，而且也有些是标榜传统秘方泡制，而一些接受了西洋医学的医师亦会创新中成药，吸取了西洋

药品的制造方法和采取了西药原料进行生产，令人难以弄清是中或西。因此，笔者根据中共在社会主义

改造期间的惯用分类方式，一般只划分新药业和中成药业两大类，另外旁及药材业和敷料业两者。为了

行文的方便，在概述整个业界时，本文将采用“医药行业”这个现时大陆较常用的名词，并采用“制药

业”来概括新药业和中成药业。 
6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医药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页115。 



 

最早的卫生行设机构。卫生科内设清洁课、医务课、医学课，而药物检查皆非这三课的职责。

宣统三年（1911），巡警总局在分科治事章程中对医药列出规定，但其中罚则远较大清刑律

为轻：未经官准卖有毒质之药者，给予暂时停业之处罚。
7  

迄至民国初年，全国各地尚无药政专门机构；在广东省内，省都督府在 1912 年虽曾设

置卫生司，但同年体制调整，卫生司又遭撒销，仅在警察厅内设卫生科。
8 因此，药政依然

是警察部门的管辖范围；包括药物规管在内的所有卫生法规，皆由省警察厅颁布。
9 然而，

警察百事皆管，对药市并无专业心得，执法查缉的工作难免疏漏。此外在组织安排上，亦有

不尽合理之处，当时市内分设卫生区三十六区，每区设助理员一人，均附设于市内各警署，

办理一切卫生事务，但是这种编制的弱点是“分区过多，难于管理，设立日久，殊鲜成绩”。
10
 比如说，市内外的庙宇经常设置“神方”，欺骗无知妇孺的情事，警察厅虽然饬区查禁在

案，但“日久玩生，故态复萌”之事所在皆有；为此，警察厅厅长魏邦平在 1918 年初不得

不重申禁令，声言“倘敢故违，一经查出，定行拘究，决不宽贷”。
11  

真正把卫生管理定为专职专责的行政事务，是在 1921 年 2 月 15 日广东省长陈炯明依

据《广州市暂行条例》，委任孙科为广州市长，正式成立广州市政厅之后的事情。
12 当时市

政厅共有财政、工务、公安、卫生、公用、教育六个局；以学历而言，新任的卫生局长胡宣

明与市长孙科和其它局长一样，皆是留洋归国学生的背景，他们对市政建设的进步要求甚高，

已不满足于过去市政公所（1918 年成立）拆城墙、建马路等基础建设，而是梦想按照西方

公共管理的蓝本，对广州城进行各全方位的现代化革新。
13 当时广州卫生局是中国地方政府

最早建立的市级独立卫生行政机构，为便于开展工作，在局内设置四课：教育课、洁净课、

防疫课、统计课，并且针对过去卫生区“分区过多”的弊病，改而将全市划分为六个卫生区，

管理各种职责。
14 

当时中国大陆，除了上海等城市租界辖境外，其它地方还不习惯现代行政管理的措施，

广州市卫生局甫成立，各种新政纷至沓来：中西医生需要重新注册、
15 市内各处厕所皆被严

加取缔、
16 接生的产婆不得擅自称为医生、

17 有碍观瞻和清洁的市场店铺被勒令整顿、
18 市

                                                 
7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5卷）卫生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页487、

498。 
8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5卷）卫生志》，页488。 
9 在1913年，广东省警察厅一共颁布了七套卫生法规：（1）广东省警察厅西医生立案章程（5条）；（2）

广东省警察厅西医院立案章程（7条）；（3）广东省警察厅药剂师立案章程（3条）；（4）广东省警察

厅产科生立案章程（8条）；（5）广东省警察厅产科传习所立案章程（7条）；（6）广东省警察厅救伤

传习所章程；（7）广东省警察厅赤十字立案章程。参阅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

（第15卷）卫生志》，页498。 
10 〈批卫生局呈拟改组卫生区并请拨给开办费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288号（1928年3月30日），页

55。 
11 魏邦平，〈广东省会警察厅布告第三十二号厅长魏布告申禁各种庙宇司祝不得设置呆板药方文〉，《广

东公报》第1692号（1918年2月26日），页8。 
12 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百年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上册，页221。 
13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页24-26。 
14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5卷）卫生志》，页488。 
15 〈指令卫生局中西医生各注册章程修正案经委员会议决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16号（1921年6月

13日），页29。 
16 〈训令卫生局速拟定改良厕所办法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47号（1922年1月16日），页20。 
17 〈呈省长据卫生局呈复产科代表陈爱莲请酌改产科章程一案毋庸置议缘由转请察核令遵由〉，《广州市



 

内庄房义庄停厝棺柩亦因建设多不完备，或与民居毗邻而被严加取缔……
19 有关食品和药物

的质量监察方面，虽然还未设立专门负责的规管主体（像美国 FDA 般），但在卫生局辖下

已设立防疫课第一股和统计课第一股主理其理：前者办理市场、屠场、浴场、茶楼、酒馆、

牛奶房、剧场及其它食品饮料之检查及取缔事项；后者管理生死婚嫁、医生产科生、药剂师、

看护生、药房及其它各种注册及取缔事项。
20  

对于借镜心殷的新官僚来说，引入西方的卫生行政管理，以此保证健康、谋求人民福

利、促进都市文明，或许是理所当然、无可推诿的急务。但是，市厅官僚这种现代化管理的

思维，在实贱上却遇到种种困难。卫生局成立初期，省内财政厅财算收入匮乏，
21 其所划定

的六个卫生区，统管当时城内三十八区署，辖地甚广，人手严重不足，为撙节经费起见，已

把职课检查员原定十二人裁为十名，以八名分配各区。
22 此外，原来并无规管传统的广州社

会，对卫生新政绝非全面拥护的态度。卫生局稽查人员的执法，在市民当中并无多少认受性

可言，城内经常发现有自称卫生局人员并未奉有编号证章，或未携带公文，径自执行职务，

惹来社会舆论的普遍反感；更严重的是，有骗徒伪充该局人员，或该局人员在外招摇需索。
23 此外，由于局内检查稽查人员缺乏监管的经验，亦发生一些市民借用卫生局的公权力，写

匿名函件（或祗署某街坊众等字样）诬陷他人的事件，其实往往是捉影捕风，并无其事。
24  

在药品问题上，引起的争议和对抗尤其激烈。按照卫生局的最初规划，凡在广州市上

售卖或赠送售卖膏丹丸散药油等各种药品，附有通知疗病方法者，均称为“特种药品”，须

按照《取缔广州市特种药品营业规则》（简称《取缔规则》）办理，把药品样本呈送到卫生局

化验；在执法的范围上，一些外县药店在广自制发售的药品，亦属验明核办之列。
25 不过，

市内各药店并不积极支持，截至 1921 年 6 月 30 日，卫生局内开单呈缴的药品大小箱篓仅

52 件。
26 虽然《取缔规则》在市政委员会议决，得到正式的法律效力，但质疑它的正当性

的声音一直未绝于耳。自 1921 年 7 月起，广州市药业八行代表李棪芳（又名李融生）牵头

提出申诉，要求卫生局撤销《取缔规则》，旋即遭到卫生局的否决，说是“取缔药品一事，

                                                                                                                                            
市政公报》第45号（1922年1月2日），页3-4。 

18 〈呈省长据卫生局呈复查明六合灰窑转请核示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21号（1921年7月18日），

页2-3。〈训令工务局会同卫生财政两局拟建各区市场办法提出行政委员会议决施行由〉，《广州市市

政公报》第48号（1922年1月23日），页21。 
19 〈卫生局布告取缔市内庄房义庄停棺规则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59号（1922年4月10日），页27-28。 
20 〈卫生局办事细则〉，《广州市市政公报》第50号（1922年2月6日），页18-19。 
21 1921年3月12日，广东省财政厅公布该年度预算收入计3,150万元，较1920年度决算增加143万元，但其

中尚少收赌捐1,140万元。参阅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百年大事记》，上册，

页223。 
22 〈公函审计处据卫生局呈复防疫洁净两课未便裁减职员请审核见复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22号（1921

年7月22日），页23-24。 
23 对于卫生行政错乱的问题，在1921年中叶继胡宣明接任卫生局局长的李奉藻曾公开道歉：“此等责任（指

卫生行政），本局长应与市民相互维持，实无旁贷，惟兹事体大，思虑容有未周，办理时虞陨越。凡属

市民深望，共体斯意，谅兹苦衷，倘有所见，据事直陈本局，自必虚心采纳，共策进行，他时寿宇同登，

岂曰小补。”参阅〈卫生局布告第一号〉，《广州市市政公报》第21号（1921年7月18日），页12。 
24 孙科，〈训令公安局奉省长批据郑雨葵呈报药材工会成立一案仰转行区署知照由〉，《广州市市政公报》

第36号（1921年10月31日），页12。 
25 这从梅县知事呈缴吴亮臣荣记制药的公文批示可知，参阅〈训令卫生局将吴亮臣所制紫金锭及仁丹化验

是否合法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16号（1921年6月13日），页32。 
26 〈呈省长据卫生局呈复查明六合灰窑转请核示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21号（1921年7月18日），

页3。 



 

各国均有成规，收效甚着，所以保护营业，慎重民命，悉关重要，自未便遽予取销”。
 27

 然

而，李棪芳等人没有就此放弃，改变策略，呈请广州总商会向广东省长公署进行游说，其中

提出的理据有二：一是强调“风俗习惯各有不同”，质疑化验所订定的普遍标准是否可靠；

二是抨击卫生局加征化验费用是部门变相增加收入的手段，“奚忍加征化验巨费，更令手续

烦苛”；
 28

 总而言之，就是认定《取缔规则》“烦苛”，“再恳令行撤销”。
 
这一策略果然

凑效，广东省长公署受理该案，并将之转送广州市政厅“特饬卫生局核明分别办理”。
29  

由上而下的压力，使得广州市卫生局态度稍微软化，虽然重申保留《取缔规则》的必

要性外，但再不敢径自否决呈请，而是承认“原拟规则或有未尽妥协之处，自应酌予改善”，

为了寻求公正的裁决，卫生局在 1921 年 10 月将原拟《取缔规则》照缮二份，一份呈缴广东

省长公署备案，其余一份则请转发高等审判厅，让各药商听候裁决结果。
30 在听候审判结果

的同时，卫生局亦将《取缔规则》略予删改，由市行政委员会交付审查股审查，而该股报告

开会审查结果亦对卫生局相当有利，对该规则的条文大幅予以保留，并且维持有关罚金的第

十二条条文，而高等审判厅也接纳这一删改版本，在 1921 年 12 月裁决“毋庸另拟条文”。
 

31
 得到审判结果的支持，卫生局变得更有底气，声言《取缔规则》“自应照案执行”，并且

严厉驳斥李棪芳等人呈请的理据：认为“风俗习惯各有不同”毫不合理，“此由民智不大开

通，往往狃于习俗，于新改之进行致多阻碍”，并且自我辩称所收化验费“为数甚轻”，“不

过为补助化验时所耗材料之代价，非恃此为收入之一大宗，疑为加征，殊非事实”。
 32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李棪芳等人没有完全屈服，继续由广州总商会向广东省长

公署施压，认为《取缔规则》研究需时，要求“展期缓办，以便妥酌修改”；而广州市卫生

局则坚持立场，表示“为卫生行政要图，自无将该案撤销之必要”。
 33

 李棪芳等人认定由

洋学生所起草的《取缔规则》特别歧视和针对中药的法规，认为取缔“范围无定，一旦颁行

必致众情未洽，且有碍国货前途”；卫生局认为这纯属误会，“无论中西之特种药品，其待

遇自无歧视，何致范围无定及有碍国货前途。若谓因取缔而蒙影响，则可证必无是理。考之

泰西各国对于药品取缔，成效极良，一经化验认定，既可免人伪冒，又可增购者之信仰心，

于取缔之中寓保护之意，特于市民生命所有保障，即药商自身亦裨益甚大，又妥致众情未洽。”
34  

以上说法，实际上是现代西方流行的规管俘虏理论（regulatory capture theory）的宗旨

                                                 
27 〈布告李融生等取药品规则未便遽准撤销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22号（1921年7月22日），页26。 
28 李融生呈文现已无法查考，现据市政厅后来的公布转述其大要内容；参阅孙科，〈呈省长取缔特种药品

条例无取销必要请令遵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44号（1921年12月26日），页2。 
29 〈训令卫生局奉省令特种药品取缔法仰分别核办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30号（1921年9月19日），

页19。 
30 孙科，〈呈省长委会议决修正取缔特种药品营业规则请察核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35号（1921

年10月24日），页2-3。孙科，〈训令卫生局修正特种药品营业规则经呈奉省署指令准予备案并行高审

厅查照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36号（1921年10月31日），页11。 
31 〈训令卫生局委员会议决修正取缔特种药品营业规孺第十二、十三两条分别维持删去仰知照由〉，《广

州市市政公报》第45号（1922年1月2日），页12。 
32 前引〈呈省长取缔特种药品条例无取销必要请令遵由〉，页2。 
33 〈训令卫生局奉省令前拟该局呈复核明李棪芳请撤销取缔特种药品营业条例未便照准应如拟办理由〉，

《广州市市政公报》第46号（1922年1月9日），页16。〈训令卫生局核明总商会原呈请缓办特种药品条

例饬遵具报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48号（1922年1月23日），页31。 
34 〈呈省长取缔特种药品拟本年二月间布告执行请察核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49号（1922年1月30

日），页5-6。 



 

所在，亦即认为对产品的规管将有利于现存的业者，因为对质量的更高要求，将可以淘汰那

些资本和经营实力不足的挑战者。
35
 可是，要广州药商相信从未有过规管经验的卫生当局能

够保障他们的利益，实在难乎其难。因此，广州市卫生局虽声言 1922 年 2 月布告执行《取

缔规则》，但李棪芳等人仍然诸多推诿，不愿接受，表示《规则》“仍未尽善，请再酌改，

以利推行而维药业”。
36
 对于药商的顽抗，广州市卫生局同样寸步不让。李棪芳等人要求所

陈中药缴交中药公会聘请化验师，佐以善制中药之人共同化验，而西药则由卫生局化验；这

个建议不啻取消了卫生局化验中药的权威，对此卫生局强硬地反驳：“查化验药品，系检定

药品中有无含有过量毒质，保卫人民健康起见，特设专员化验加以慎密防范。若徇该药商之

请，则各种药品真伪莫辨，何以取信于市民，即取缔规则亦将置诸无用，所拟殊属不伦。”

至于征收化验费的争议，卫生局表示化验费与牌照费并不相同，“化验费之收纳，因特种药

品之种类，或一店而有数种，或一店而多至百数十种，是化验之经过所用药料费未免浩繁，

不待不酌量收纳，以资弥补，非课税之征收可比。且收纳验费类别折减，已属平允，何至难

于担负？”
37  

尽管说的义正辞严，但以上令辞不见得能折服药商接受规管；卫生局亦深知无可理喻，

于是快刀斩乱麻，勒令自 1922 年 3 月 1 日起，各药商必须来局领取声请书，按规定将各种

药品填报呈请化验，“毋得迟疑观望，任意稽延，致碍新政之推行，即为本局所干涉。”
38 按

照《取缔规则》的安排，凡在广州市经营特种药品业务，无论其为商店或个人，须均将该药

品呈送市卫生局化验，并将该用法、效能、仿单及药商姓名、年龄、藉贯、住址、营业之牌

号与制药所在地等，分别开具报明，以凭查核。每种药品化验时须缴纳化验费 5 元，如同一

药商号而一次送验在十种以上者，该化验费八折征收（即每种收费 4 元），二十种以上六折

征收（即每种收费 3 元）。药品经过化验合格后，应即在该局注册给予执照始准营业，别人

不得冒效。凡有诱淫、暗示堕胎及避妊的意味、危害人民生命者，皆不得售卖或赠送。违反

《规则》者将处以 10–100 元不等的罚金。
39 

 

三、革命浪潮下的药品规管 

 

《取缔规则》虽然正式公布，但药商普遍反应冷淡，李棪芳等人仍在使用拖延战术，

要求卫生局再行核议“各情能否参酌办理”。
40 不旋踵，广东政局丕变，省长陈炯明与他眼

                                                 
35  维斯库西指出：“对在一氧化碳棉尘的标准中有任何转变的期待并不很大。现在，在产业中的大公司

都在遵从，它们不再倡导规管的变化。大概原因是，实行遵从的资本代价意味着对进入产业的新来者的

门坎。这不过是又一个熟悉观点的阐释：现存公司经常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而遵从规管制度的延续。”参

阅W. Kip Viscusi, Fatal Tradeoff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77. 
36 〈批南海人李棪芳等呈为取缔药品仍未尽善请再酌改以利推行而维药业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51

号（1922年2月13日），页32。 
37 〈指令卫生局为呈复取缔特种药品营业条例无变更之必要请令遵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52号（1922

年2月20日），页19-20。 
38 〈卫生局布告取缔特种药品营业规则自三月一日起实行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52号（1922年2月

20日），页25。 
39 〈卫生局布告取缔特种药品营业规则自三月一日起实行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52号（1922年2月

20日），页26-28。 
40 〈批药业八行代表李棪芳等呈为取缔烦苛实难遵办联恳饬令卫生局将苛例摘除以恤商艰由〉，《广州市

市政公报》第59号（1922年4月10日），页20。 



 

中认为“平生未任过实事，不知办事艰难”的孙中山全面决裂，
41 1922 年 4 月 20 日辞去省

长一职，孙、陈斗争日趋白热化，后来更发生震惊中外的“六一六兵变”，
 42

 孙中山仓皇出

逃，新任省长伍廷芳忧愤而殁，广州城落入陈炯明部的控制；到了 1923 年初，陈炯明又被

杨希闵、刘震寰逐出广州，迎孙中山回粤；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广州市都笼罩在战争

的阴影之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是否继续生存都成疑问。
43 戎马倥偬，市政厅日常运作

亦见困难，药物规管的落实执行自然无从谈起。 

待国民党已在广州重新站稳阵脚的时候，市内的治理环境出现了新的变量。为求得到

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国民党不避“赤化”的嫌疑和猜忌，正式确立“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 1924 年 1 月 20 日–30 日在广州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随着对共产党人的接纳，国民党对工人、农民的争取变成党内头等重要的政

治路线，市内各行业的工会对资方的斗争更趋剧烈，这也直接影响到卫生局的药物规管；其

中，有关中药司药生的注册问题，就引发前所未有的劳资纠纷。 

1923 年 12 月下旬，广州市卫生局宣告落实《取缔中药司药生注册章程》，要求市内所

有中药店的药材工人皆要到局注册。
44 当时药材工会代表任植芬等都认为注册章程“窒碍难

行”，向卫生局请愿修改，但该局统计股主任胡原泽严正驳斥这一请求，声言“倘有怀疑观

望，一经逾限，本局即永远停止其注册，勿谓言之不预也。”
45 表面上态度非常强硬，但实

际上市卫生局却不得不周旋于工会与资方之间。中药材的品种复杂，非有长期经验不能辨别，

于是卫生局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的办法（如药品化验之类），但是，究竟哪一方具有认证司药

生的资格？这是当时聚讼不休的议题，也是卫生局官员曾经感到无法明快判断的难题。 

由于中药店大多是小规模经营，老板与雇员大多私谊密切，甚至是师徒亲戚的关系，

所以店东们普遍认为自己具有足够的权威资格认证司药生的专业能力；因此，市卫生局在《注

册章程》立法通过后，又在原案第二条乙种之外，加多“或由店东盖章保证亦可”数字。但

是，这样的规定却被药材工会猛烈抨击，药材工人代表任植芬等带头反对，而李天德致函市

长孙科，认为《注册章程》所增数字，表面虽然通融，但实际上给了东家乘此大施手段摧残

药材工会，不符合国民党民生主义必须维持工人生活的政治主张，而且“将来东家乱雇不知

药性之人充数，而市民生命不堪设想。”
46 在工会的压力下，市卫生局遂将规则改为“须由

药材工会保证”，将“店东保证”之条删去，将司药生一概收入该工会的控管范围。不过，

各店药生的生计皆掌握在店东之手，删改条文后注册者“咸皆裹足”，无形中把章程置于空

文。卫生局查知其故，方始幡然变计，恢复“店东保证”之条。任植芬等人虽然作出申诉，

函请市政厅将修改之“店东保证”一条撤销，仍归药材工会保证，并把限期再延长二十天。

                                                 
41 陈炯明，〈与廖仲凯等的谈话〉，载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增订本）》（广州：中山大

学出版社，2007），下卷，页921。 
42 有关陈炯明是否直接参与1922年6月16日围攻总统府一事，现在仍是学术界聚讼不休的课题，参阅段云

章、沈晓敏、倪俊明，〈众口纷议陈炯明〉，载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编），《历有争议的陈炯明》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页38-49。 
43 1923年11月12日，陈炯明部一度攻陷石龙，国民党军败退广州，形势一度告急，而这也是导致后来孙中

山改弦易辙，愿意在省内开展农民运动的一个原因。参阅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页6-12。 
44 〈取缔司药〉，《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8日），第7版。 
45 〈司药注册〉，《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9日），第7版。 
46 〈药生注册所闻〉，《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8日），第7版。 



 

但正如广州人俗语所说，“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资方的反应更快更有效，趁着“店东

保证”条文恢复的机会，发动司药生报告请代注册，短短数日之内注册者几达千人，于是木

已成舟，药材工会无可奈何，难以推翻既定事实，而代表药业杏泉堂具词投称亦得意洋洋地

说“舆论所归，断难强改”。
 47 

话说回头，在药品规管上资方不经常是胜利者。强调现代化建设的市卫生局所贯彻的

意志，往往不符合药业经营者的利益。最明显的例子是当广州政局回稳之后，卫生局再次要

求各药商按《取缔特种药品营业规则》办事。这一规则颁行虽久，但市内营业丸敬商店医馆

等，仍有不少观望迟疑，不肯遵章注册。于是，市卫生局在 1924 年 1 月 8 日再度颁令各店

化验药品，并责令说：“倘敢仍再观望，显系有意违抗，本局惟有照章执行，从严处罚。”
48 迄

至 2 月，又颁布《修正取缔特种药品规则》。这个修正案比照先前《取缔规则》，新增了以

下四点：（1）凡前经领有卫生局化验之特种药品执照，准免挂号，惟必须在此限内呈明补

报。（2）如有顶手与别人，于交易前，须双方造具志愿书，呈报换领执照，每种补纳费一元。

（3）取缔特种药品挂号，以布告后一个月，所有本市药商，一律将所制各种药品呈报挂号

纳费，逾限照章处罚。（4）凡违犯各则，有人举报，经卫生局查明属实，照章处罚；该罚金

以二成充赏。
49 可以看见，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加强监管的力量，弥补了《取缔规则》一些没

有构想的漏洞。 

与两年前《取缔规则》时屡见争拗的情形相比，修正案的面世没有带来什么抗议风波。

这不是由于卫生局人员办事效率有了提高所致。自从孙、陈决裂后，国民党在财政上全面告

急，经过历年变乱之后，广东百业凋零，经济残破不堪。当孙中山在 1923 年重建政府时，

广东银行的纸币价值不及票面的二成。各路军队将省内税源垄断，大元帅府成立后的八个月，

正常财政收入仅得 3,286,883 元，支出却达 10,873,105 元，入不敷出，逼不得已，孙中山曾

下令把所有公产拍卖以充军费，并一再向广州市商民加税及强迫借款，连孙中山自己也承认

“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50

 广州市政厅担任筹措军饷之责，卫生局经费支绌，为了维持招

夫清理街道的基本费用，卫生局向全市约二十万家的店铺住户征收洁净费，每家纳费数毫，

本地居民无从反抗，惟有乖乖缴纳。
51 除了滥收费用惹人不满外，当时卫生局的服务水平也

备受抨击，当时局内派出的清秽夫，本是在指定地段内专司清理该段垃圾，其余别有差务概

不指派，但警察区署经常调派卫生局的清秽夫到署役使，“以致顾此失彼，洁净事项，不无

阻滞”。
 52 

广州各药商之所以服从卫生局取缔药品规例，不是因为服务优良人人称道，不是因为

法规完善无可疵议，而是因为制度以外的强制力导致各店不敢故违功令。大概在 1924 年春

节过后，太平路钱树田药店因售出回春丹，突然被某司令指为有毒，一再派军队传该店东到

司令部讯究。这一事件在广州市场上造成极大的震撼，未注册的药商无不人人自危：“盖所

                                                 
47 〈药生注册问题〉，《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7日），第7版。 
48 〈化验药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8日），第7版。 
49 〈广州卫生局修正取缔特种药品规则〉，《广州市市政公报》第117号（1924年2月25日），页17-19。 
50 邱捷，〈论孙中山在1923年的军事斗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州：广东

人民出版社，1996），页151-152。 
51 相对于本地居民的服从，当时有些自称外籍人民抗而不交，以致卫生局发文斥责他们“智识浅陋，罔顾

公益”。参阅〈关于征收洁净费舆论之一斑〉，《广州市市政公报》第123号（1924年4月7日），页3-4。 
52 〈广州市市政进行录〉，《广州市市政公报》第123号（1924年4月7日），页13-14。 



 

制药品，未经官厅证明无毒，难保无被人借端骚扰，非设法保障，实防不胜防。”于是，药

商们不得不改变观念，纷纷前赴卫生局请求注册给予证照，堪称“恐后争先”，以致卫生局

防疫课“大有户限为穿之势”。
53 

然而，一时的畏惧不能成为规管体制的坚固基础。1924 年 8 月 11 日，革命政府扣留了

广州商团私运的大批军火，激发起扰攘两月之久的商团事件。其后，刺激了广东各地反对革

命政府、敌视农民运动的势力，加紧采取破坏农民协会的行动。
54 正在筹谋北伐的国民党当

局，安抚后方之不暇，各个部门基本上守成多于创新，有意识地避免出台敏感的新政策引发

社会冲突。市卫生局就是如此，它在 1924 年 9 月 3 日收到王俨等人要求检查毒质药品征收

税额，并拟具毒药品检查所组织大纲和办事细则的提议，但卫生局却搁置该案，理由是“与

卫生局化验药品取缔药剂等权限，未悉有无重复”。
 55

 在药品规管上，卫生局的执法也是比

较谨慎，最大的规管力量要算是 1925 年打击淫药售卖的措施；
56 这是社会大众容易接受和

欢迎的，不虞惹来反弹和质疑。至于《取缔特种药品营业规则》方面，虽然该局每年都把药

品化验费每年列入预算表内，照章办理，但其实流于具文，一直未能达到“普及”的程度，

以致有的药商还以为“案经停办”。
57
  

 

四、南京政府领导下的新秩序 

 

1927 年是中国政局波谲云诡的年头。原来以为已被苏俄赤化的国民党，在夺取上海市

后忽然发起“清共”，并自 4 月 15 日起大肆杀戮广州的工人、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使本

来气焰高涨钻、难以驯服的工人运动大受打击。
58 南京政府的建立没有彻底统一中国，许多

地方也没有随着北伐成功而得到太多实质优惠，但至少广州在带来十年的稳定岁月。尤其在

陈济棠主粤期间（1929–1936），比较重视实业建设，实施了较为符合广东地方经济发展规

律的方针和政策，确立省内工业发展的基础，建树良多。
59 在这段时间，医药行业由动荡而

稳定，同时也面临更多新的挑战。从广州药商的角度来看，要逃避公权力的规管，比之过去

更加困难。他们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不知何时政权易手的短命政权。广州市卫生局的顶头

上司不仅是广东省卫生厅，还有重新确立领导权威的中央卫生部。随着北伐成功，国民政府

卫生部也有意识地强化对各省下属部门的控制，广州市卫生局陆续收到卫生局各式各样的政

                                                 
53 〈广州市市政进行录〉，《广州市市政公报》第124号（1924年4月14日），页20-21。 
54 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页112-142。 
55 〈拟设毒药品检查所〉，《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4日），第7版。 
56 〈卫生局禁售淫药之布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9日），第7版。 
57 〈批卫生局呈复办理化验药品办法及手续详细情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288号（1928年3月30日），

页53。 
58 当时被屠杀、活埋的，共达2,100余人；参阅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百年大

事记》，下册，页378。药业工会的气焰可从以下事实窥见一斑：1927年初，丸散工会工人工会因改组

第六届委员制已妥，1月7日从事进行加薪运动，经向东家行杏泉堂、大昌堂、西药联合公会等提出加薪

要求，尽管东家行已如期答应加薪，但工会仍觉改良待遇不够，不肯妥协而酝酿罢工。参阅〈丸散工人

酝酿罢工〉，《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8日），第9版。 
59  1980年9月10日，邓小平接见回国讲的美藉华人电子学家陈树柏（陈济棠的儿子）时，亦对陈济棠“省

本位”建设的历史作了公正评价，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参

阅〈〉，《羊城晚报》（1982年9月22日），第?版。 



 

令饬令遵照执行，
60 并且需要填报大量表格，向中央报告地方的医药状况。

61 在中央卫生部

授权和监督下，各地的卫生部门在管辖责任上要求更高更多；广州市结合在市政厅成立的经

验，亦往往自出主张，提出各种各种新的规管。以下分为七点略加剖析： 

（一）增收化验费用。这需要结合广州起义的社会影响来加以说明。1927 年 12 月 11

日，以“暴动”和“夺取政权”的中共武装部队，发起大型的武装起义，虽然部队坚持不到

三天便撤离广州，
62 但事件重创了当时在国内秩序尚属稳定的广州市，给市政治理带来又一

重大打击。在事件中，市商业区永汉南路一带悉成焦土，被焚灾区 1040 余家，
63 虽然商店

大多购买保险，但各保险公司借口兵燹，拒而不赔，联保者只充以 50%赔偿。
64 在事年发

生之前，即 1927 年 11 月上旬，市卫生局长史逸本来还派人调查市内药材店，设法打击以伪

作真，或寙败之品混售图利的不法行为；
65 但经过起义之后，部门内的工作秩序全被打乱，

社会经济大受创伤，许多卫生设备在暴动中已遭到严重破坏，摆在接替史逸职位、由第三卫

生区主任晋升为市卫生局长的何炽昌眼前，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自共党肇乱而后，

所有原日各卫生区用具均被捣毁一空，况择适中警署为附设卫生区，其警署亦多被毁。”为

此，卫生局不得不向市府另案拨支开办费 600 元，为的是“略事修葺，添置用具，以资办公”。
66 在名义上，国民政府在 1928 年宣布北伐成功统一全中国，但国内各地割据势力仍存，南

京政府迫切需要资金以扩大政治和军事力量，所以广州市政府没有因为北伐成功而得到国税

的有力支持，在财政上仍旧捉襟见肘，历年收入仅可与支出相抵，建设经费苦无着落，市持

市政人员“久兴‘巧妇难为’的叹”。
67 市卫生局连支付基本薪金也成问题，曾经发生了前

任秘书管钥被警员扣留的谎言，而惹起下级夫役人员索饷无着的鼓噪事件。
68  

正是财源紧绌的问题，广州市卫生局不得不设法开源节源。1928 年 1 月 31 日，卫生局

向市政府提交化验药品酌增收费的意见书。以前每种药品征收化验费 5 元，卫生局认为“寔

属不敷甚巨”，现在提出每种征收 20 元，并且声言这是公私兼顾、合情合理的安排，“在商

人志在推行业务，当不吝惜此区区，而本局化验所需，亦不致竭蹶”。
 69

 广州大小药商都没

有料到，过去未曾普遍落实的《取缔规则》及修正案等规定，被再次提出来复核，这次化验

                                                 
60  例如，在北伐成功后，卫生部陆续草拟《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卫生行政初期实施方案》及十

三种卫生宣传刊物，在1928年底咨送各省市依式仿印，分发各户暨各公共场所，或书墙壁，或贴通衢，

以期普及周知。参阅〈广东省政府第四届委员会第一百二十次议事录〉（1928年12月25日）、〈广东省

政府第四届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三次议事录〉（1929年1月8日）、〈广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第二十七次

议事录〉（1929年10月29日），《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89），

第2册，页97、115、313。 
61 〈函请补发医药调查表案〉，《广州市市政公报》第351号（1930年4月30日），页72。 
62 有关广州暴动的概况，参阅黎显衡，〈综述〉，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北

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页1-18。 
63 迄至1928年1月下旬，仅有225间店铺临时建筑恢复营业；参阅〈被焚铺户复业之实数〉，《广州民国日

报》（1928年1月30日），第6版。 
64 〈被焚店户燕梳赔偿问题〉，《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1月6日），第6版。 
65 〈卫生局调查本市药材店〉，《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日），第10版。 
66 前揭〈批卫生局呈拟改组卫生区并请拨给开办费由〉，页56。 
67 这是南京政府成立两年多后的广州市政机关普遍面对的现象；参阅厚庵，〈工务局最近工程面面观〉，

《广州市市政公报》第341号（1929年12月30日），页115。 
68 为了辟谣起见，卫生局在报上特别澄清职员“断无追讨欠薪之理，亦无扣留长官能力，不过当时局内下

级夫役中人，初时不明情理，略有索饷情事发生”；参阅〈卫生局前任秘书管钥之不确〉，《广州民国

日报》（1928年1月10日），第6版。 
69 广州市卫生局，〈提议化验药品酌增收费意见书〉（1928年1月31日），广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4.01-1-120.1，页26。 



 

费的增幅高达三倍，而当时国内战争频仍，市面商业凋零，忽然大幅增加药品化验费，对于

药商来说，实是极其无理的苛政；无怪此议一出，中西药业旋即推出梁惠群为代表，带头要

求撤销化验药品案。
70 

这次抗议比先前反对取缔特种药品的代表性更为广泛（李棪芳牵头的只是药业八行，

不包括西药业界），但经过各次抗议的经验后，卫生局应对抗议团体的陈情早已变得经验丰

富，一方面快马加鞭，抢先确定了增收化验费一案的法定地位，先是送到 1928 年 2 月 1 日

的第一三二次市政会议议决通过，然后再提交给 2 月 17 日第九十三次市政委员会议议决通

过。
71 然后，对外发布公告示人为仁以宽的印象，表示为了体恤商艰、公私两便起见，在

20 元收费的原案上稍予变通：化验药品五种以上者，照七五折计，每种收费 15 元；如十种

以上者，五折计，每种 10 元；如同一店号超过十种以上，得呈准减收，或照旧每种 5 元。
72  

值得玩味的是国家机器自我坚持的政策正当性。在收费酌量让步的同时，市卫生局特

别强调取缔办法“经已有年，本无窒碍”，以此驳斥“案经停办”的流言，再次强调规管措

施的正义和合法，以此显示收费有理：“查取缔药品办法，各国均有成规，所以严防奸商不

依政府或医师所定药方配制药品，或夸张功效，以致药不对症，或粗制赝货，希图射利，或

制诱淫堕胎之药，麻醉酗沈之剂，实于人民生命关系甚大……若不严加取缔，何以保人民之

健康而尽职责？至从前其它机关，对于此种营业或深以税捐，或征商标费等，其主旨与职局

取缔办法迥法不同，不能牵强附会，藉拟撤销。”
73  

以上的化验收费规定，迄至抗战前一直未变，后来广州市卫生局在 1935 年 5 月颁布《修

正取缔特种药品规则》，在费用上大体沿用旧案不予更张。
74  

（二）改订开业注册证书。增收化验费用的同时，广州市行政会议在 1928 年 2 月 1 日

议决通过卫生局提议改订中西医生等各项开业注册证书一案，市内所有医生都需要更换注册

证书；是年 5 月，卫生局进一步扩大管辖范围，布告中西医生药剂师产科师配药生、司药生、

看护士等一体遵照，亦需要缴交换照费 2 元。显而易见，这同样是藉规管而扩大财源的一个

途径。但鉴于中药司药生平日工资微薄，生计维艰，与中西医一律缴换照费 2 元，似觉略重，

故此不少人借故规避，随着市内秩序渐次恢复，卫生局财政略见好转，方才把换领新证的费

用减为 1 元，以示体恤。
75 

（三）统一管理成药。1929 年 9 月和 1930 年 5 月，广东省政府分别收到行政院卫生部

咨送《管理药商规则》和《管理成药规则》，并下发省内各大城市执行，以期达致统一管理

的目标。
76 但是，这些规则没能真正有效，所以卫生署在 1935 年再次布置统一管理成药的

任务，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把化验注册材料汇送到卫生署登记。因此，市卫生局在 1935 年 5

                                                 
70 〈请撤销化验药品案〉，《广州市市政公报》第286号（1928年3月10日），页54。 
71 广州市市政厅，〈九十三次市政委员会化验药品酌加收费案已通过〉（1928年3月2日），广州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4.01-1-120.1，页25。 
72 〈卫生局变通化验药品收费〉，《广州市市政公报》第287号（1928年3月20日），页9-10。 
73 〈批卫生局呈复办理化验药品办法及手续详细情由〉，页53。 
74 〈卫生局修正取缔特种药品规则〉，《广州市市政公报》第499号（1935年5月10日），页141。 
75 广州市市政厅，〈第一八六次市行政会议议事录〉（1929年2月20日），广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4.01-1-207，

页22。 
76  〈广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三次议事录〉（1929年9月10日）和〈广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第七十

八次议事录〉（1930年10月13日），《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89），
第2册，页283、390。 



 

月推出《修正取缔特种药品规则》，再次宣告取缔特种药品挂号，以布告后一个月，所有本

市药商一律将所制各种药品呈报挂号纳费，逾限照章处罚。此外，规则内特别添加了告密的

条款，声言违犯各则有人举报，经卫生局查明属实，照章处罚，该罚金以二成充赏。
77 然而，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在 7 月 10 日限期届满时，仍有借故稽延不能来注册者，当时的卫生

局长邓真德不得不与现实妥协，把注册期限展期两个月，至 9 月 9 日止；又一次威胁说“倘

仍违令不到注册，当依取缔及惩办”。
78 结果，不来的仍是不来，拖至 1935 年 12 月 16 日，

卫生局发出最后布告，勒令限两个月内呈局注册，并且“决不再展期限”，届时如仍不遵章

来局注册，“除禁止发售外，并严为究办。”
79 

实际上，广州市卫生局自 1921 年成立以来，早已三令五申要求售卖膏丹丸散等特种药

品者，皆要来局化验注册，但无论如何苦口婆心或疾言厉色，成效始终未如理想。1935–1936

年间一再稽延未曾化验注册的成药，不过是又一次见证着国家权力无法支配社会的尴尬。哪

管这是中央政府充分授权的重大任务，也无法突破这个困境。当卫生署提出统一管理成药的

任务时，并无额外的资金和其它资源的有力支持，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药商多如牛毛，非

长期间不易彻底查验；而局内经费有限，未能增设专员经办，只能责成局课暨各卫生区所负

责办理。事实上，始终不来注册的，大都非巨额资本的宏伟药商，而是以个体户、小本经营

的试行营业为多。对于他们来说，宁粤两地远隔，往复舟车接驳费财需时，而他们在制造和

营业上皆要亲自操劳，难作一日停办，因此市卫生局长欧阳慧潓特请市长曾养甫向上呈请，

改用通融办法，就近在粤化验注册，除了含有猛烈刺激性及麻醉性的赝药径赴卫生署呈请办

理外，其余仍暂准其在市卫生局办理化验登记，由该局按月列表呈报总登记，以此增加政策

的可行性。
80 

（四）规管麻醉药品。一直以来，广州对麻醉药品的管理并无特别的安排，1924 年 9

月虽有设立毒药品检查所的倡议，最后亦不了了之。1930 年 4 月，南京政府公布《麻醉药

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供医药用及科学用之鸦片、吗啡、高根、安洛因及其同类毒性物或

化合物的用途、使用范围和各种细则。
81 根据这个条例的精神，广州市卫生局规定更明确的

管理办法，勒令药商所用伙伴必须熟谙药性，经营西药的业者必须领有部证的药师管理药品，

而不零售麻醉及其它毒剂药品的西药商则容许领有部照的药剂生代之，未成年者及治产者皆

不得用以管理药品。此外，西药商购存麻醉及毒剧各药，须将品目数量详载部册，以备该管

官署检查，麻醉及毒剧各药应与他种药品分别藏贮，标明麻醉药或毒剧药字样外，加锁钥以

防不测。
82  

《管理条例》的颁布，并不等于麻醉药品规管彻底到位。广东省政府在 1935 年 7 月开

始拟订《广东省麻醉药品检查规则》，尝试加强检查的范围和力度。
83 在购用方面，行政院

卫生署在 1935 年 11 月颁布《购用麻醉药品暂行办法》，指定在十种麻药品以外的衍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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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指令卫生局呈复关于办理成药登记困难情形可否准许通融办理应候该局将已化验注册之成药造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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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没有行政院核准，全部禁止，将来若有医疗科学上的必要，再依定章办理。所有各药商现

存的麻药品及其制剂注液，统限于 35 年 12 月 31 日为止，将存数列表径报卫生署；而五公

分以下的麻醉药品，准予合法转售，惟以当地为限，改装时并应于标签上注明药商店号，以

明责任。以上规定虽然激起全国新药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筹备会、上海市新药业同业公会、上

帝药厂同业公会的联署抗议，认为“尚有未尽去怀者”，但也没有改变法令推行的事实，而

按照广东省政府 1936 年 1 月 20 日训令，广州市亦得“查酌办理”。
84  

究竟如何兼顾地方实际情况而达致有效的药品规管呢？这不是空头的法令文字所能奏

效，至少在幅员辽阔的中国中，各地方官员不可避免地要在政策执行上自行裁量，问题是地

方官员如何避免自由裁量权的合法化遭到质疑。因此，最常见的情况是以地方机关的名义呈

请在地的首长部门裁决，比如说，在 1935–36 年间统一管理成药期间，便遇到有属于戒烟

性质的特种药品，掺用麻醉毒质如鸦片、吗啡、黑罗英等，按理说是与不准掺用麻醉毒质作

戒烟药品的原案不符，但这些药品以前都是经注册合法经营，而且具有顶瘾的效能，在市内

发售已久，市民购作戒烟之用者众多，所以当市卫生局举办药品登记时，这些药商携带旧日

原照来局登记，或因营业地址迁移，或缘司理变更，声请换发新照，卫生局职员完全不知是

否准予发照？准予换发，则恐违反规管麻醉药品的精神；不准换发，则又顾虑抵触到登记的

安排。究应如何办理？卫生局长邓真德以“不敢擅专”为由，要求市府的一个答复，而代理

市长刘纪文的批核竟是模棱两可：“查本市原订有特种药品取缔规则，行之有年，尚无窒碍。

关于各特种药品，仰仍暂照本市向章办理可也。”
85 说穿了，这种覆示根本是为了卫生部门

自由裁量而写的，因为对章程的诠释权都是掌握在他们手中。 

（五）规管痘苗血清。以前广州市面销售的痘苗血清，广州市政府并无专章规定，导

致“取缔而无从，制造未得其宜”。
 86

 自 1928 年 12 月起，市卫生局颁行《取缔制造痘苗血

清及其它细菌学的预防治疗药品规则》，制造痘苗血清的生产商必须比照特种药品的商铺，

将样本送呈卫生局考核试验并认可给证后，方得制造营业。违者除勒令停业外，仍处 50–

300 元的罚金。
87 迄至 1931 年 2 月，鉴于原先规则中关于血清及其它预防治疗药品部分检

验的设备尚在筹备中，故暂将痘苗一种先行实施取缔，其余待设备就绪即继续办理，而这一

规则后来已脱离市面产业的发展形势，已不适用，
88 故此进一步提出修订规则，厘定注册费

和化验费的细则，要求制造者呈交学历的毕业凭证（影片），而且注册执照定每年更换一次，

随带缴照费 5 元，并每年以 7 月为换照期限。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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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广州市卫生局，〈修正取缔制造及贩卖痘苗血清及其它细菌学的预防治疗药品规则〉（1931年2月），



 

为了保障全体市民的健康，卫生局的长远目标是由卫生检验所制造疫苗的工作。不过，

由于部门预算短绌，有关工作迄至 1935 年方才该局列入三年施政计划建设之部，方才次第

办理。基本上，卫生局都是把项目的相关工程外包给市场上有实力的商家为政府制造。例如

血清一项，由政府先行计划脑膜血清一种，并计划建筑血清室一座，马房一座，以应需要。

当预算计划拟就之后，连同绘就图则呈市政府核准照办，并将该项工程公开招投，并由市府

派员监视落票，7 月 9 日投标结果，当时落票有三利、荣星泰、全信三家，结果由全信号出

价 2,790 元投得合约。
90 

（六）查禁假药劣药。这是整个药品规管的另一重点所在。比如说，广州市面发售之

返老还童的生殖灵药品，在东三省各报纸上大事鼓吹，并称该药业经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化验

证明确含有贵重猩猩、狮虎等品，而代理该药的美商三德洋行坚称这是强壮药剂补品，并无

毒质在内，决非害人健康的春药。结果，交由南京政府卫生部裁决，1929 年 12 月宣布化验

结果，证明此药含有植物盐基毒质及育亨宾，于是广州市响应中央指示，发出布告禁买。
91  

又如说，常州马山埠长年药号制售的固本丸，是林文公戒烟丸之名虚饰仿单，实则全

由炒焦大麦四分之三，烟土四分之一，杂以吗啡、吡石等毒质混和染色而成，故吸食固本丸

仅可兴奋一时，暂抵烟瘾，毫无戒除功能，而且服用既久，毒性深入，毒害不下于鸦片。然

而，该号经理胡宝英藉前广东省议会会员之名，别号半天红，藉贩卖固本丸而日获利 300

余元之巨。1930 年 2 月经广州市公安、卫生两局奉省令，并密咨江苏省政府查照办理，方

才全体查禁固本丸在市面的流毒。
92 

（七）规管医药广告。清末民国以来，随着大众媒体深入社会各界，藉广告宣传每多

藉广告以为利器，竞事宣传，是制药业惯用的营销手法。
93 其中，以广州新堤为制造基地的

虎标永安堂，尤其是个中翘楚；在抗战前分店遍布全国，利用老虎在东南亚不同文化的形象

推销其产品，所向披靡路路畅通，堪称中国药业经营成功的绝佳典范。
94 其它经营规模较小

的广州药厂也不例外，同样擅长广告营销，有的标榜功效卓著伪造者众，有的借助免费送礼

招徕顾客，有的卖弄俊男美女吸引眼球，广告手法五花八门，令人叹为观止。
95 然而，不过

是极其普通的一枚药丸，却被宣传包裹得能够起死回生，灵效如神，其中难免有些夸大失实，

甚至故意误导公众的成份在内。广东省政府应民众雷振坤、张景初等状请，着手修法取缔各

县市药商售卖药品严禁登载荒诞广告，终在 1934 年 1 月公布“根据各文明国取缔医药公例

为原则略予修改”的《取缔医药广告规则》六条。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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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18-150. 

95 广州制药业商业营销的例子甚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查唐拾义和调元堂的例子；参阅欧安年，〈“中

成药大王”唐拾义〉，载苏泽群、关振东（主编），《广州的故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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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训令卫生局奉省府指付会呈核拟张景初等请禁革医药广告情形并拟取缔规则业经修正通过仰知照



 

细看这六条规则的内容，其中重点有三：（1）明确规定医业广告只许声叙本人姓名住

址、诊症时间、电话号码；其有曾经专科研究者，须有该科毕业文凭，或实习证书，呈验核

明许可，方得声叙专治某科字样；此外并不得央人或雇人代为登载宣扬文字；如有确系由他

人自动登载者，应由本人向对方声明婉却，负责撤回。（2）凡成药之广告仿单及附加于容

器包纸之记载，不得涉及猥亵或壮阳种子之文字及图画、暗示避孕或堕胎等之句语、虚伪夸

张及以他人名义保证效能之记载、暗示其它药品医疗无效之词意、用量不当之指示。总之，

各药商所出药品，如未依照《管理成药规则》呈请化验合格领有营业执照者，一概不准登刊

广告宣传；而广告亦只许声叙认定主治病症，不得以统理各症笼统之词任意胪列，使病人误

用致生危险。凡是主管机关认为有伤风化，迹近招摇者，得并处罚之。（3）凡医业药商广

告在报章登刊，如有违反取缔规则时，地方主管机关得去函报馆，请其停止登刊。
97  

站在卫生行政立场上，限制那些贻害公众的广告，是分清权责的重要关键，尤其是上

述第（1）点，它之所以强调卖广告的一定要是制售药品的本人，并要求核实各种资格和背

景，其立法精神显然针对一个潜在的漏洞：有人可能巧为趋避，不以自己名义刊登广告，改

而假借他人名义藉事宣传。然而，社会组织有如人体，各部分脉络相通，对某一领域进行取

缔规管，则可能影响到另一领域的发展。这次对医药广告进行规管，惹起的不满和反抗，主

要不是来自医药行业，而是仰赖广告收入为生存命脉的报纸业界。当《取缔医药广告规则》

公布之后，广东报界公会代表旋即公开抗议，认为限制医药广告，足使报馆收入短少，以致

影响其营业，请求“从缓执行，或酌改条文”。
 98

 广州市卫生局长邓真德面对着报界的口

诛笔伐，似亦自觉理亏，表示“诚非意料所及”，并要求省政府重新复议“如何兼筹并顾”，

“酌加修改，量为迁就”。
 99 

最后，省政府作出让步，1934 年 11 月经广东省府第六届委员会会议议决，发布《修正

取缔医药广告规则》。
100 这份修正规则较之原案，有两个重大的修改：（1）有关卖广告者

的资格核实方面，新增“及国内外经政府立案之医校医院专科关聘等证明文件”一项；这就

是放宽了一些留洋归国的医科毕业生也拥有广告营销的资格。（2）取消了要求报界停刊的

条文，亦即当医药广告违反取缔规则时，地方主管机关不用去函责令停止登刊。
101 确切地

说，取消了不用停刊的条文，是大大削弱了《规则》的管制力量。从先前的规管案例可见，

药商面对规管是选择逃避多于顽抗，究竟报界代表有什么比药业代表更优越之处？凭什么能

够让省府官员作出如此重大的退让？限于史料不足，这个问题暂且搁置，在此无法回答。 

 

五、余论 

 

综观广州市政厅成立至抗战以前的药品规管史，可以发现广州市卫生局其实一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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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第248号（1934年6月10日），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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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自主性。现在已有研究者指出，始终未能彻底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虽然貌似能力软弱，

但政府的很多机关部门其实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展现强势的管治能力。
102 卫生部门在国民

政府中不算最强势的机关，但在药物规管上，很难说是为哪一阶级服务。劳工阶级的利益固

然很少是卫生部门考虑的重点，而作为资本家的大小药商也很难左右规管措施的出台。 

虽然经历多次变故，但只要政治秩序不是太过凌乱的话，广州市卫生局都在设法以各

种措施来保证药物质量的安全。当然，限于人手和经费严重资源不足，市内药店林立，流动

人口又多，各种各样的客观环境困境，导致药物规管还有不少死角存在。尤其国府统治后期，

全国通货膨胀严重，伪劣药品问题更加严重。药品和粮食、棉布、煤炭一样，具有一定时期

的耐储性，而且人民生活所需，待价而沽，终有脱手之日；在纸钞愈来愈不值钱的岁月中，

握有药品比握有通货更为保值。广州自抗战胜利后，链霉素有一段时间号称肺病特效药，每

针售价高至港币 50 元，一个疗程，非港币 4000 元莫办；由于内地富有之家追逐这种特效药，

所以广州药商相信奇货可居，争相囤积。除了美制药品以外，某些中西成药的名牌货在市场

上有深厚根基的，也成为炒卖的对象；如万金油、鹧鸪菜、保济丸、八卦丹，亦变为囤积货

色。在这种失序的市场环境中，伪劣药品比比皆是；比如说虎标永安堂胡文虎的万金油，因

囤积而脱销，于是伪货“胡文龙千金油”、“胡文豹万金油”等纷纷上市，以图鱼目混珠。
103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定位上，国民政府虽有控制社会的欲望，但始终无法全盘改造社

会。从广州市的药政经验可见，国府只是扮演夜警角色，主要的力量放在注册、化验和质量

检查之上，公不直接干预药品的生产销售流程；即使存在国营制药的机会，像广州市之类的

地方政府也觉制药程序复杂，不欲参与其事。
104 药商与政府的权责关系，基本上遵循“藉

诉讼而规管”（regulation by litigation）的模式，
105 亦即病患为了自己消费的权限，或药商

为了自己产品的利润，主动找国家要求按照相关法规来审理某项药品的质量安全或商标专利

等问题；假如药商或消费者没有主动争取的话，国家大可保持中立袖手旁观。
106  

相比之下，新中国对国家角色的认知便积极得多。根据公营比私营优越的意识形态信

念，中共各级药政干部普遍自信比起死盯着眼前一己私利的药商，更懂得如何自力更生发展

医药，更清楚什么才是对国家人民更适合和更正确的经营方式。仅是管去路而不管来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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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而不管市场，无论如何都被视为有漏洞的，并非确保人人有药到手的可靠途径。必须全

面来管，管批发也管零售，管来途也管去路，管城市也管乡村，一切交由党和国家的集中安

排，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调拨国内各种生产资源，减少各种交易费用的支出，并杜绝私商中间

剥削的可能性。换言之，凡举药品的原料供应、生产作业、购销渠道、质量安全等等，党和

国家皆有绝对的发言权和指导权。在这种管制理念之下，那些被视为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私营药店或药厂，难道还有长期存在的理据吗？ 

对全面控制（total control）的殷切欲望，并非只对新药业如此；这是建国以来执政当局

对待所有它认为还有保留价值的产业的基本心态。现在大陆出版的药业著作，在回顾新药业

引入计划经济的往事时，咸认为这是能够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落后面貌，令产业升级发展

的天大美事，
107 却普遍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经济事实：药品本来是一个私商主导营销的商品，

生产和购销皆按商品买卖的市场法则运作；偌大一个中国，各地药品产、供、销、运的情况

复杂异常，加上药品种类繁多，特别是中医用药都根据医书，而医书所用药名，极不统一，

同一药材而有十余种名称者之多，并不罕见，没有长年累月的科学知识和营销经验，恐怕连

基本的行情也未必弄得懂。以计划经济全面取代市场经济，其意义不仅在于产权的剧变，还

有原来的一整套与药品经营相关的专门知识也要宣布停用或大幅修改。在这种情况下，除非

国家机器真的具备事事皆可”全面控制」的滔天巨能，否则的话，很难指望不出现错失和弊

端。 

究竟解放后的药物规管有何问题？这并非三言两语便能说清楚的，在这里只能简单地

说：国家试图控制和吞蚀整个社会，不等于社会问题就此消失，很可能只是在新的政治环境

中变了位和变了形，异化成另一种全新面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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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 regulation is the core issue of modern governance in many countries. With the 

founding of Guangzhou Municipal Council in 1921, drug issue was enlisted in the policy 

agenda of health agencies. Why and how did modern-minded regulators enforce such a new 

pharmaceutical policy upon the unregulated market in Guangzhou? From a historian’s view 

from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to what extent should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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